
浦东新区大龄征地人员保障待遇申请须知 

一、文件依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大龄征地保障人员特殊就业援助的实施办法》（浦人社规﹝2019﹞4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大龄征地保障人员特殊就业援助的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浦人社

﹝2019﹞17 号） 

二、申请条件 

距离法定退休 5年内的且 2017 年 4月 1日之前被征地的： 

1、由浦东新区征用地单位为其一次性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15 年、上海市小城镇社会

保险满 15年且申领镇保生活费期满的被征用地人员； 

2、2009 年 6 月 30 日前签订“两保障一补偿”协议，由征地安置责任单位或就业企业

按月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且未在征地安置责任单位领取生活费的征地“两保障一补偿”人员； 

三、补贴标准及期限 

“一次性缴纳社保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并按规定办理灵活就业登记备案手续的，“两保

障一补偿人员”实现自主创业或市场化就业并按规定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的，就业期间可

按月给予补贴。 

补贴标准为 560 元/月，期限最长为 60 个月。 

四、申办流程 

符合条件的大龄征地保障人员可以携带户口簿、《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劳动手册》）和征地保障协议书等材料向新区征地安置责任单位或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提出申请，经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核实确认，报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

后，按月给予补贴。 

五、特别提醒 

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界定：两保障一补偿、15 年城保对象是 50 周岁；15 年镇保对象是

55 周岁，如果其累计城保缴费月数（包括含镇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城保缴费月数）满 180 个

月的女性从 45周岁起申请补贴，最长不超过 50 周岁。 

 


